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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水环境监管体制现状、
问题与改进方向

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“我国环境污染形势分析与治理对策研究”课题组

［内容提要］ 本文按照立法、组织体系、监管工具、问责机制、监管能力的逻辑梳理了中国水环境监管体

制的现状，识别了水环境监管体制中的突出问题，包括: 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不完善; 水污染防治监管体制不顺，

跨部门问题难以协调; 水污染监管手段缺乏有效性; 水污染监管问责机制不健全; 监管能力薄弱等。提出了完善

水环境监管体制的改进方向: 加强水污染监管的立法; 优化水污染监管的组织体系，从组织体系上而言，其核心

问题并不简单等同于“大部制”，而是进一步科学划分相关部门的职能，明晰各部门之间的边界，构建“无缝隙”

的监管体系; 夯实水环境监管的问责机制，完善内部和外部的问责机制，使涉及水环境监管的各领域、环节实现

可问责; 强化水污染防治跨界协调机制; 加强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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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全面梳理中国水环境管理体制现

状，按照立法、组织体系、监管工具①、问责机制、监管能力

的逻辑识别了环境监管体制的突出问题，在此基础上，提

出了完善监管体制的改进方向。

一、中国水环境监管体制现状

( 一) 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完善

1984 年颁布的《水污染防治法》是水污染方面的专门

法律，奠定了中国水污染防治的法制基础，该法确立了水

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和基本制度，规定了污染物排放限

制、排污收费、限期治理、排污申报、排污收费、法律责任以

及水污染防治基本制度和环境标准体系。1996 年第一次

修订的《水污染防治法》实现了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战略转

移: 从单纯点源治理向面源和流域、区域综合整治发展; 从

侧重污染的末端治理逐步向源头和工业生产全过程控制

发展; 从浓度控制向浓度和总量控制相结合发展; 从分散

的点源治理向集中控制与分散治理相结合转变。2008 年

第二次修订的《水污染防治法》，突出了“强化地方政府水

污染防治的责任、完善水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体系、拓展

了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范围、突出饮用水水源保护、强化环

保部门的执法权限和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”等内

容。除此之外，国家先后颁布实施了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

细则》《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

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等 10 余项法规，水污染防治的法律法

规体系逐步建立( 见附表 1)。

( 二) 涵盖多部门的水环境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建立

根据现行的政府机构设置，水环境管理职责分工主要

涉及环境保护部、水利部、财政部和建设部门。环境保护

部和水利部是两个最主要的水环境管理职能部门。在现

行法律框架下，水利部负责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和监

督，在水环境管理方面，包括: 按照国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

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，拟定水资源保护规划; 组织水功能

区的划分和向饮水区等水域排污的控制; 监测江河湖库的

水量、水质，审定水域纳污能力等等。环境保护部是国务

院负责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，负责指导和协调解决各地

方、各部门以及跨地区、跨流域的重大环境问题; 调查处理

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; 协调省际环境污染纠

纷; 组织和协调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; 负责环境

监察和环境保护行政稽查; 组织开展全国环境保护执法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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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活动; 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按国

家规定的程序发布; 负责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备案工作; 定

期发布重点城市和流域环境质量状况等等。同时，现行法

律规定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对水污

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交通主管部门的海事管理机

构对船舶污染水域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。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水行政、国土资源、卫生、建设、农业、渔业等部门以及

重要江河、湖泊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，在各自的职责范

围内，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。此外，按照建设

部( 2008 年 3 月改为住房城乡建设部) 的“三定”方案规定，

建设部具有负责指导城市供水节水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

建设的职能，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规划和建设与水污染防

治工作密切相关。中国的水环境管理还涉及农业、交通、

林业、财政等部门，如农业部门负责农业面源污染控制; 交

通部门负责船舶污染的监督管理、水运环境的管理等等

( 见附表 2)。

( 三) 水污染防治各类监管工具逐步完善

命令一控制类的环境监管工具，包括排放标准、总量

控制、排污许可等制度逐步完善，并发挥基础性作用。与

此同时，经济类监管工具的种类进一步完善，包括绿色税

收、环境收费、生态补偿、排污权交易、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

等，与此同时，各类经济类环境监管工具的试点范围逐步

扩大，经济类监管工具的框架逐步形成。

( 四) 水污染防治问责机制逐步建立，考核制度逐步建

立

1． 制定重点流域和水利工程水污染防治的考核问责

制度。为了推动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实施，落实目标责

任，有关部门陆续制定了多项考核办法，作为对各省区市

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，

成为水污染防治的重要制度保障( 见附表 3)。

2． 启动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及考核制度。2014 年，

水利部、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实行最严格水

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》( 水资源〔2014〕61 号) ，

对考核组织、程序、内容、评分和结果使用做出明确规定，这

标志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全面启动。

3． 部分地区尝试实行“河长制”等特色的考核机制。

2007 年，太湖蓝藻事件暴发后，无锡市开始探索实施“河长

制”，即由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河长，负责督办水污

染防治工作。随后，全国多地开始实行“河长制”，积极探

索流域水污染防治的责任制度。

( 五) 水污染防治监管能力建设有所提高

1． 环境统计制度逐步完善。中国自 1981 年建立环境

统计制度，至今多次调整统计范围和方法。1997 年，环境

统计范围中增加了乡镇企业部分。2011 年环境保护部对

统计制度中的指标体系、调查方法及相关技术规定等进行

了修订，统计范围扩展为工业源、农业源、城镇生活源、机动

车、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5 个部分②。环境统计覆盖范围、

调查方法不断完善。

2． 涉及多部门的水环境监测网络初步建立。环境保

护部主导的国家环境监测网中覆盖 423 条河流和 62 座湖

泊( 水库) 的 972 个断面( 点位) 组成。水利部负责全国水

资源监测站网及监测工作管理，以及全国水资源质量信息

的发布。全国共有 2600 多个水环境监测站。国土资源部

( 2012) 对全国 198 个地市级行政区开展了地下水水质监测

工作，监测点总数为 4929 个，其中国家级监测点 800 个。

3． 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全面展开。在减排专项资金的

支持下，将减排监测体系作为主要污染物减排三大体系之

一。纳入重点监测的企业数量从 2008 年的近 8000 家增加

至 2013 年的 15797 家。根据有关调查，废水国控企业中

70%开展了自行监测。

4． 与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相关的支撑体系不断完善。

2007 年底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《“十一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

减排考核办法》《“十一五》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法》

《“十一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》，构成了“十一

五”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考核工作的“三大体系”，为污染

物总量减排提供了重要支撑。“十二五”以来，主要污染物

减排的监测、统计制度进一步完善( 见附表 4)。

二、中国水环境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

( 一) 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不完善

中国水资源保护主要是以《水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

《水土保持法》为主要内容的法律体系，由于中国在立法时

坚持“宜粗不宜细”的指导思想且“部门化”的色彩较重，导

致现有法律可操作性不强，相关部门之间的职权范围不

明，法律内部之间不协调的现象。与此同时，相关的行政

主管部门在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时过多强调部门利益，造

成职责设置的重复或空白。普遍认为，中国现行的环境管

理体制立法存在着立法体系不完善、立法内容存在交叉和

矛盾、某些立法授权不符合科学管理的规律等问题。此

外，目前中国法律法规中及相关法律法规间的协调都缺乏

流域综合管理的理念，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及其责任和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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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规定还不够明确。

( 二) 水污染防治监管体制不顺，跨部门问题难以协调

1． 水污染防治部门之间关系不顺。“五龙治水、九龙

治水”是对中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形象比喻。目前，政府

部门中涉水、管水的主要包括水利、环保、渔业、林业、航运、

城建等。水利部和环境保护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机

制，造成两部门管理工作缺乏衔接，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

管理脱节。如编制区域水污染防治规划、污染物排放总量

控制计划和发放排污许可证时，很少考虑水利部门提出的

水域限制排污意见，污染源监管政策与水体保护政策缺乏

有效的衔接，同时也带来流域层面水利和环保缺乏沟通和

协商平台，无法建立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联动机

制等问题。由于两部门的涉水法律法规间的相关规定存

在矛盾，水污染防治机构职能交叉、条块分割的现象比较

严重。

2． 流域层面水环境监管力量有待整合。水利部下设

长江、黄河、海河、淮河、珠江、松辽、太湖 7 个流域管理机

构。环境保护部下设华东、华南、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、西南六

大环保督察中心。环境保护部区域督察中心的主要职能

之一是协调解决跨省区和流域的重大环境纠纷、环境污染

与生态破坏案件，这与目前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存在交

叉，从而形成两支执法力量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管理上的

混乱。

3．水污染的监测领域难以协调。第一，流域水资源监

测网络缺乏统一规划，站点布局不合理，站点重复建设。

第二，监测方法和适用标准不一致，造成了各种水质评价

结果不同程度上的差异，数据交互存在问题，信息共享程

度低。第三，监测结果尚未实现统一发布，信息一致性、可

比性差，不利于环境监管和公众监督。此外，由于省界断

面水质监测管理政策不完善，缺乏省界断面水质监测结果

处理规定，水质管理责任不清。

( 三) 流域层面协调机制不健全，水环境监管手段缺乏

有效性

1． 派出机构难以协调水污染防治中跨界问题。虽然

中国成立了多个流域管理机构，但从隶属关系、职责、权限

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来看，该类机构并非强有力的流域环

境管理机构。实际上，目前的流域管理机构是水利部的派

出机构，本身属于事业单位性质，其行政权力十分有限，对

所在地方政府的协调能力有限，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发挥其

相应职能。同时，由于部门之间的协调不畅，跨区域执法

难度比较大。水环境监管以行政区域管理为主，由于流域

机构层级较低，也缺乏水污染防治监管的法定职权，导致

流域水环境管理十分薄弱，流域机构决策和协调能力明显

不足。

2． 各级环境监管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。现行法

律中规定的执法行政处罚手段主要有 6 种( 包括罚款、限

期治理、警告、停产停业、吊销证书和行政处分) ，但是环境

保护部门对违法者只有进行罚款的权力，导致 6 种执法行

政处罚手段中罚款的使用频率最高，占全部处罚手段的

60%。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较轻，形成“守法成本

高、执法成本高、违法成本低”的状况。环保执法呈“无法

可依，有法不依，执法不严，违法不究，选择性执法”的现

象。

( 四) 水污染监管的问责机制不健全

1．环境监管的法律约束机制不完善。1997 年刑法修

订时，对一系列具体环境监管失职行为做了系统的总结，

规定了“环境监管失职罪”。然而，在实践过程中，该罪并

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。2013 年 6 月公布的《最高人民法

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

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进一步明确了“环境监管失职罪”的范

围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判例在增加，

环境监管的法律约束机制正逐步“做实”。但是，总体上中

国环境监管者法律责任制度仍不完善。在实际中，环境监

管部门难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相关监管者的责任得不

到“追溯”。

2． 政府环境监管问责制有待改进，环境监管的内部约

束机制不健全。在现行制度安排下，虽然法律明确由地方

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，但是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制尚不

健全。2006 年，环境保护总局和监察部共同发布了《环境

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》，规定了环境保护方面

的行政问责制。但是，政府环境问责制的规章效力层级

低、问责主体范围狭窄、问责力度不强、问责程序不健全。

环境保护部已建立了华东、华南、华北、东北、西北、西南六

大环保督察中心，其主要职责是“督察、协调、服务”。从机

构设置的设计上来讲，区域环保督查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

利于强化对地方环境监管工作的监督，有利于防止地方环

保部门的不作为。但是，相关研究表明，环保区域督查机

构目前发挥的作用有限，突出表现在，派出机构对地方政

府执行环境监管进行监督和问责的职责还不明确，尚未形

成环境监管中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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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 公众参与水污染防治机制不健全。目前法律只赋

予了公众对损害水环境行为的检举、控告权，参与向环境

影响报告书提意见的权利以及对环境状况和污染事件的

知情权。但水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尚待健全，公众的水环境

知情权落实不够，参与水环境保护活动的渠道和方式不健

全，参与环境论证会、听证会的程序还不规范。

( 五) 水环境监管能力薄弱

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监管能力

总体薄弱。“十一五”以来，中国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取得一

定进展，但环境监管能力总体仍比较薄弱。有关调研表

明，全国区县级环境监测机构平均 16 人，均低于《全国环

境监测站建设标准》中三级标准。全国区县级环境监察机

构平均仅为 18 人。农村基层环境监管几乎处于“空白”状

态。

三、完善水环境监管体制的改进方向

( 一) 加强水污染监管的立法

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，提高水污染防治的法治水平。

对水权、水污染、水资源利用等法律中较为模糊的部分尽

快做出相关的法律解释，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水污染防治

相关部门的权责。通过立法强化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水

环境监管问题上的统管以及协调作用。

( 二) 优化水污染监管的组织体系

理顺水环境监管体制，从组织体系建设上而言，其核

心问题并等同于简单扩大职权范围的“大部制”，或是纵向

上“环保体系”的“垂直管理”。在横向上，科学划分相关部

门的职能，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晰各部门之间

的边界，在此基础上，构建“无缝隙”的监管体系。在纵向

上，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上的事权

和支出责任。在属地管理的格局下，进一步强化国家层面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派出机构对地方环境监管的督查。

( 三) 夯实水环境监管的问责机制

使涉及水污染监管的各领域、环节实现可问责。一方

面，强化环境监管的内部问责，通过调整财税制度、干部考

核机制，完善环境监管督察制度，增强各级地方政府强化

环境监管的动力。在地方政府领导的制度框架下，增强环

境监管机构的独立性。另一方面，完善公众参与，建立并

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。新修订的《环境保护法》已开启

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，应尽快制定并完善配套法律法规。

应建立以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的考核制度，逐步将是否达到

水环境质量标准作为考核水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指标，并

鼓励各地制定分阶段的达标计划，有关法规应当规定实现

水体水质达标的时限，以及相应的问责措施。

( 四) 强化水污染防治跨界协调机制

建立并完善管理层面的水行政协商机制，解决跨界水

污染问题。建立水环境信息统一发布制度。为了完善水

环境质量监测网络，规范水环境质量监测活动，建立统一

的水污染环境状况信息发布制度。

( 五) 加强水环境监管能力建设

要保证各级环境监管机构拥有与其职责相对应的编

制和经费。加强流域管理技术支撑体系建设，构建决策支

持系统。建立涉及环保、水利、国土等多部门的数据信息

集成和综合分析平台，实现水质、重点污染源、污染事故等

有关信息的共享。

( 谷树忠、常纪文、郭焦锋、程会强、王海芹、洪涛、牛

雄、李维明等参与讨论)

课题顾问: 刘世锦

课题负责人: 高世楫 李佐军

课题协调人: 陈健鹏

陈健鹏 高世楫 李佐军 执笔

注释

①监管工具也可以认为是环境政策工具，在本报告中不作

详细论述。

②《2012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》，第 47 页。

③1997 年《刑法》第 408 条规定: 负责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的

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严重不负责任，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

故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等严重后果

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④《关于印发( 总局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组建方案) 的通知》，

环办［2006］81 号。

参考文献

［1］北京大学“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”课题组． 参与

共治: 超越地方行政分割体制的流域水污染治理新模式［J］． 环

境保护，2011，23:51 －55．

［2］蔡守秋． 论加强水域污染司法的重要意义和途径［J］．

中国环境法治，2011( 下) :126 －133．

［3］杜鹏，傅涛． 流域综合管理研究述评［J］． 水资源保护，

2010，26( 3) :68 －72，86．

［4］姬鹏程，孙长学． 完善流域水污染防治体制机制的建议

［J］． 宏观经济研究，2009( 7) :33 －37．

［5］胡若隐． 地方行政分割与流域水污染治理悖论分析

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06( 6) :65 －68．

7



宏观经济

［6］黄霞，胡中华． 我国流域管理体制的法律缺陷及其对策

［J］．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，2009( 3) :14 －15．

［7］黄德春，陈思萌，张昊驰． 国外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

与启示［J］． 水资源保护，2009，25( 4) :78 －81．

［8］康建辉，李秦蕾．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制的完善［J］． 环

境与可持续发展，2010( 4) :62 －65．

［9］李莉娜，唐佳刚，万婷婷，陈敏敏，景立新． 我国企业排污

状况自行监测的现状、问题及对策［J］． 环境工程，2014: 86 － 89，

94．

［10］刘军民． 水环境保护事权划分框架研究［J］． 经济研究

参考，2011( 8) :30 －44．

［11］陆新元，DanielJ·Dudck，秦虎，张建宇，林红，杨子江，

王玉宏． 中国环境行政执法能力建设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［J］．

环境科学研究，2006( 19) :1 －11．

［12］吕忠梅． 监管环境监管者: 立法缺失及制度构建［J］． 法

商研究，2009( 5) :139 －145．

［13］毛寿龙，骆苗． 国家主义抑或区域主义: 区域环保督查

中心的职能定位与改革方向［J］．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，2014，16

( 2) :50 －56．

［14］宋国君，韩冬梅． 中国水污染管理体制改革建议［J］． 行

政管理改革，2012( 5) :13 －17．

［15］施祖麟，毕亮亮． 我国跨行政区河流域水污染治理管理

机制的研究———以江浙边界水污染治理为例［J］． 中国人口·资

源与环境，2007，17( 3) :3 －9．

［16］唐艳冬，王树堂，杨玉川，陈坤． 借鉴国际经验推动我国

重点流域综合管理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13( 13) :30 －33．

［17］王灿发． 论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完

善途径［J］． 政法论坛(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) ，2003，21( 4) :51 －58．

［18］王灿发． 跨行政区水环境管理立法研究［J］． 现代法学，

2005，27( 5) :130 －140．

［19］王灿发． 从淮河治污看我国跨行政区域水污染防止的

经验和教训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07( 14) :30 －35．

［20］王灿发． 地方人民政府对辖区内水环境质量负责的具

体形式———‘河长制’的法律解读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09( 9) : 20 －

21．

［21］王浩，褚俊英． 和衷共济奋力前行———水污染防控 40

年脉络与展望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13( 14) :32 －34．

［22］王毅，王学军，于秀波，王亚华． 推进流域综合管理的相

关政策建议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08( 19) :22 －24．

［23］王亚华，吴丹，等． 水环境管理责任机制研究［M］． 北

京: 科学出版社，2013．

［24］王资峰． 中国流域水环境管理机构演变论析［J］． 云南

行政学院学报，2012( 6) :85 －89．

［25］王资峰，宋国君． 流域水环境管理的政治学分析［J］． 中

国地质大学学报( 社会科学版) ，2010( 1) :65 －69．

［26］汪劲． 中国环境法治三十年: 回顾与反思［J］． 中国地质

大学学报( 社会科学版) ，2009( 5) :39．

［27］汪劲． 中国环境执法的制约性因素及对策［J］． 世界环

境，2010( 3) :18 －20．

［28］吴舜泽，逯元堂，金坦． 县级环境监管能力建设主要问

题与应对措施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10( 7) :14 －16．

［29］徐兰飞． 中国跨行政区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

理论探析［J］．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，2011( 1) :24 －26．

［30］徐敏，王东，赵越． 我国水污染防治发展历程回顾［J］．

环境保护，2012( 1) :63 －67．

［31］曾维华等． 中国水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初探［J］． 环境污

染治理技术与设备，2002，3( 12) :92 －95．

［32］张炳，等． 中国水污染控制战略与政策创新［M］． 北京:

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，2012．

［33］朱璇，田佳良，刘岩． 以质量为核心的水污染防治政策

研究［J］． 环境保护，2014( 7) :42 －44．

［34］钟玉秀，刘宝勤． 对流域水环境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

［J］． 水利发展研究，2008( 7) :10 －14，31.

附表

附表1 中国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

时间 名称 说明

1984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
1996 年，2008 年修订

1988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 2002 年

1989
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

防治管理规定》

1989 年 7 月 10 日国家环保

局、卫生部、建设部、水利部、
地矿部( 90) 环管字 201 号公

布，2010 年 12 月 22 日环境保

护部令第 16 号修改

1995
《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

行条例》

1995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令第

183 号，2010 年 12 月 29Et 国

务院常务会议修改，2011 年 1
月 8 日国务院令第 588 号，自

公布之日起施行

2000
《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

则》
国务院令第 284 号

2004
《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

法》

2004 年 11 月 30 日水利部第

22 号公布，2005 年 1 月 1 日实

施

2006
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

收管理条例》
国务院令第 46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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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《太湖流域管理条例》 国务院令第 604 号

2013
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

例》
国务院令第 641 号

资料来源: 本研究整理。( 下同)

附表2 中国水环境管理相关部门及职责

部门 主要职责

环境

保护部

主管水污染防治; 组织拟订重点区域、重点流域水污

染防治规划; 指导和协调解决各地方、各部门，以及

跨地区、跨流域的重大环境污染问题; 调查处理重大

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; 协调省际环境污染

纠纷; 组织和协调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; 负

责环境监察和环境保护行政稽查; 组织全国环境保

护执法检查; 定期发布重点城市和流域环境质量状

况

水利部

协同环保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; 拟订水

资源保护规划; 组织水功能区的划分和控制向饮水

区等水域排污; 监督江河湖库的水量、水质，审定水

域纳污能力，提出限制排污总量的意见; 协调并仲裁

部门之间和各省( 自治区、直辖市) 之间的水事纠纷;

发布水资源公报

住房城乡

建设部

城市和工业节水、城市供水、排水与污染水处理等工

程规划、建设与管理

农业部
面源污染控制，保护渔业水域环境、野生水生动物栖

息环境

林业局 流域生态、水源涵养林保护管理、湿地管理

发展

改革委

参与水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规划，衔接平衡农

业、林业、水利等发展规划与政策

卫生部 监管引用水源标准

附表3 水污染防治有关考核制度

时间 文件名称 /发文文号 主要内容及意义

2005 年

《淮河流域水污染防

治工作目标责任书

执行情况评估办法

( 试 行 )》 ( 环 办

［2005］136 号)

—

2009 年

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

治专项规划实施情

况考 核 暂 行 办 法》
( 国 办 发［2009］38
号)

对淮河、海河、辽河、松花江、三
峡水库库区及上游、黄河小浪

底水库库区及上游、太湖、巢
湖、滇池等水污染防治重点流

域共 22 个省区市人民政府实

施相关专项规划情况的考核

2011 年

《关于印发丹江口库

区及上游水污染防

治和水土保持规划

实施情况考核办法

的通知》( 国调办环

保函［2011］59 号)

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河南、湖
北和陕西三省人民政府在对

《规划》实施情况进行自查的

基础上，由南水北调办、发展改

革委、监察部、财政部、环境保

护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水利部

组成联合考核工作组，对考核

断面水质、水污染防治项目、水
土保持项目和保障措施落实

等情况进行考核，最终考核结

果将上报国务院

2011 年

《关于做好南水北调

中线水源区县域生

态环境质量考核工

作的通知》( 环办函

［2011］437 号)

—

2012 年

《重点流域水污染防

治专项规划实施情

况考 核 指 标 解 释》
( 环办函［2012］1202
号)

—

附表4 水污染物减排监测、统计和考核支撑体系

时间 政策名称
发文单位 /

文号
覆盖范围

2007

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办

法》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

测办法》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

排考核办法》(“三个办法”)

国发［2007］36
号

主要

污染物

2011
《“十二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

排核算细则》
环 发 ［2011］

148 号

主要

污染物

2012
《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

督检查办法》
环境保护部令

第 19 号

水污染物

大气污染

物

2013
《“十二五”主要污染物总量减

排统计办法》、《十二五”主要

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》

环境 保 护 部、
国家 统 计 局、
国家 发 改 委、
监 察 部 环 发

［2013］14 号

二氧化硫

化学需氧

量氮氧化

物氨氮

( 责任编辑: 曾飞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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